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０３６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昂纳光通信发布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Ｏ－Ｎｅ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ｒｏｕｐ

）

Ｌｔｄ．

（简称“昂纳光通信”）为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开发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截至报告期末开发香港持有其

３０．７１％

的股权。 日前，昂纳光通信就其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综合业绩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刊发公告，现重点载述如下：

单位：千港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５１９

，

０３５ １

，

５８８

，

６１９

总权益

１

，

３４６

，

１１２ １

，

３８８

，

６７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收入

２５６

，

６３６ ３６５

，

６５９

本年度溢利

－２２

，

８１５ ４３

，

１８９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

－２２

，

８１５ ４３

，

１８９

基本每股盈利

（

港元

）

－０．０３ ０．０５

全面摊薄每股盈利

（

港元

）

－０．０３ ０．０５

关于昂纳光通信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详情请见昂纳光通信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ｉｎｄｅｘ＿ｃ．ｈｔｍ

中刊登的相关公告。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 上述昂纳光通信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溢利对本公司投资

收益影响额约为

－５５２．５４

万元人民币， 具体数据将以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为

准。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票质押期限延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钜盛华实业”）、傲诗伟杰有限公司（即原深圳市银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傲诗伟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诗伟杰”）通知，称其持

有的公司股票质押期限延长，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钜盛华实业、傲诗伟杰分别所持深振业

Ａ ８６

，

０２６

，

６５４

股、

４２

，

７０６

，

０００

股股份（合计

１２８

，

７３２

，

６５４

股股份，因公司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该部分股份增至

１３５

，

１６９

，

３１３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１％

）质押

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用于钜盛华实业在该银行的

融资担保。 各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前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原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止。 根据有关融资安排，质押暂不解除，质押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钜盛华实业、傲诗伟杰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华利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利通”）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０２

，

５３７

，

４０１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

１５．００％

，质押冻结股票为

２０２

，

３６９

，

２８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４．９９％

，其中钜盛华实业持有公司股份

９０

，

３２７

，

９９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６．６９％

，质押冻结股票为

９０

，

３２７

，

９８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６．６９％

；傲诗伟杰

持有公司股份

４４

，

８４１

，

３２３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３．３２％

， 质押冻结股票为

４４

，

８４１

，

３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３．３２％

；华利通持有公司股份

６７

，

３６８

，

０８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９９％

，质押冻结股票为

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

４．９８％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５７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裁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董事会秘书李华林

先生已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在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公司董事会指定公司副总裁孙

龙德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照规定尽快召开董事会聘任新的

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４

债券简称：

１１

天威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３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保变”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告了关于本公司受让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薄膜”）两自然人

股东所持有天威薄膜共计

０．８４％

的股权的事项。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保定天威保变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偿受让股权签署协议的公告》。

目前，天威薄膜已经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２０１３

年到期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公司向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金额不超过

２５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

券。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完成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金额

为人民币

５

亿元，期限为

３６５

天，票面利率为

４．６９％

，票面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

值，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到期，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兑付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８２

股票简称：风帆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与国内某著名汽车制造商签署了发动机起停（

ｓｔａｒｔ／ｓｔｏｐ

）系统

用

ＡＧＭ

电池保底供货合同，为其四款车型配套，分九年供货，共计

２００

余万

只，合同金额超

１５

亿元人民币，执行中以年度合同为准。

该汽车制造商搭载起停技术的其他车型， 将陆续增加使用我公司

ＡＧＭ

电池。

特此公告。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９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通讯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 会议的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金融机构向靖海发电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为控制公司合并报表财务风险和资金成本，满足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资金需要，董事

会同意本公司按照“太平———粤电靖海电源项目债权投资计划”预定用途，通过金融机构

向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提供

１５

亿元委托贷款额度，贷款期限不超过

７

年，利率按同

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１％

执行（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０

）。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０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委托贷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

四次通讯会议通过《关于通过金融机构向靖海发电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本公

司按照“太平———粤电靖海电源项目债权投资计划”预定用途，通过金融机构向广东粤电

靖海发电有限公司（简称“靖海公司”）提供

１５

亿元委托贷款额度，贷款期限不超过

７

年，利

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１％

执行。

２

、审批情况

以上交易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已完成，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

部门批准等。

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方式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十八次会审议批准，为降低公司合并报表资金成本、改善资本

结构，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同意公司利用“保险资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产品”向保险

资金市场筹集资金，期限为

７

年期、融资成本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１２％

、融资

总额不超过

２５

亿元、由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担保、资金用于靖海公司。 详情

请见本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９

）。

经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公司“太平———粤电靖海电源项目债权投资计划”

的备案，本公司已在保险市场筹集

１５

亿元资金，期限

７

年，融资成本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

率下浮

１１％

。 本公司将上述资金以委托贷款方式投入靖海公司。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靖海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６５％

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力生产及建设，主要负责建设运

营

２×６００ＭＷ＋２×１０００ＭＷ

燃煤发电机组。 注册资本

２９１９２７．２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９

，

７５２．６８ ６５％

广东启创投资有限公司

７２

，

９８１．８０ ２５％

惠来县沿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

，

１９２．７２ １０％

靖海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总资产

１

，

２８６

，

６９５ １

，

３５５

，

７９５

总负债

９５５

，

３３１ １

，

０１３

，

１５５

净资产

３３１

，

３６４ ３４２

，

６４０

营业总收入

３０２

，

８１５ ３１４

，

４９７

净利润

３２

，

３５９ ４０

，

３９９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通过兴业银行向靖海公司提供

１５

亿元委托贷款额度， 贷款期限不超过

７

年，利

率按

５

年期以上基准利率下浮

１１％

，实行浮动利率，委托贷款手续费万分之一。 本公司将与

靖海公司、兴业银行三方就上述内容签署委托贷款相关合同，目前合同尚未签署。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本公司“太平———粤电靖海电源项目债权投资计划”的具体实施内容，利

用保险市场资金满足本公司子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需要。 交易的主要风险是回收委托贷款

本息的风险，但靖海公司拥有优质的发电资产和较强的盈利能力，能保持稳定的现金流，

具备充足的还本付息能力。本次交易是本公司运用市场工具融资控制资金成本、优化财务

结构的有益措施，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３３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以专人送达、 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本次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向包商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

贷款额度

１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会议审议，同意集团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向包商银

行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期限壹年）提供保证担

保。

（详见《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４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为全资控股子

公司———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物流”）向包商银行深圳

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贷款人（即债权人）：包商银行深圳分行

借款人（即债务人）：鸿基物流

担保人：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整。

该担保事宜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明珠道

１５

号区

Ｂ－２

栋五、六楼

法定代表人：陈汉忠

注册资本：

１１２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装卸、货运代办、铁路货代；兴办实业；仓储服务；设

立公共保税仓库。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鸿基物流

１００％

的股份。

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为

２３２１５．９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０４８２．９７

万元、 净资产为

２８７２．７１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８８．２３ ％

、

１－６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９５．６２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１１．３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２．０７

万元。

三、担保形式

鸿基物流拟向包商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

元，借款期限为壹年。 本公司同意为该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鸿基物流为本公司之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根据经营需要

为其提供贷款担保，符合公司的利益，亦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６８６００

万元（为公司

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８．３９％

，公

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关于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开通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

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

基金”）、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银财富”）、诺亚正

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正行”）、上海长量基金

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量”）协商一致，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旗下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中邮核心优选”）、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

核心成长”）、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核

心优势”）、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核心主题”）、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中小盘”）、中邮上

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中邮战

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战略新兴产业”）、中邮稳定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稳债”）参加上述代销机构基金申

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

１

、费率优惠内容

代销机构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购费率折扣

同 花 顺 天

天 基 金 万

银 财 富 诺

亚 正 行 长

量

中邮核心优选

５９０００１

网上交易

４

折

中邮核心成长

５９０００２

中邮核心优势

５９０００３

中邮核心主题

５９０００５

中邮中小盘

５９０００６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

５９０００７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５９０００８

中邮稳债

５９０００９

、

５９００１０

投资者通过同花顺、天天基金、万银财富、诺亚正行、长量网上交易系统

申购上述基金， 申购费率享有上述折扣优惠， 但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

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２

、费率优惠期限

同花顺：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起；

天天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起；

万银财富：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起；

诺亚正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起；

长量：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起；

二、重要提示

１

、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

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

期的基金认购费。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申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

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３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同花顺、天天基金、万银财富、诺亚正行、长量

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构的

有关公告。

４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同花顺、天天基金、万银财富、

诺亚正行、长量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代销机构 网址 客服热线

同花顺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天天基金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万银财富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诺亚正行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长量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

０１０－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浙江同花顺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签署的代销协议，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

代理销售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１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２

）、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３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５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６

）、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７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８

）、中邮稳定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９

、

５９００１０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号楼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胡璇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６５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客服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３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３２０１

法定代表人：李招弟

联系人：高晓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９２３

传真：

０１０

？

－５９３９３０７４

万银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万银财富网址：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

室

办公地址：上海杨浦区秦皇岛路

３２

号

Ｃ

栋

２

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魏可妤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５．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敖玲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２０１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欢迎广大投资者在上述代销机构办理中邮旗下基金开户、申购等业务。

３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邮基金客服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４００ ８８０ １６１８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均可拨打）

网站：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中邮旗

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中邮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 ２９日

2013年8月29日 星期四

Disclosure

A20

信息披露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

A

股配股简称

：

招行配股

；

配股代码

：700036；

配股价格

：9.29

元

/

股

。

2、

本次

A

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2013

年

8

月

28

日

（T+1

日

）

至

2013

年

9

月

3

日

（T+5

日

）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正常交易时

间

，

请股东注意认购时间

。

3、

本次

A

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招商银行

A

股股票停牌

，2013

年

9

月

4

日

（T+6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

招商银行

A

股股票继续停牌

，2013

年

9

月

5

日

（T+7

日

）

公告

A

股配股结果

，

招商银行

A

股股票复牌交易

。

4、

本次

A

股配股股份的上市时间在

A

股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

的安排确定

，

将另行公告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招商银行

”）

配股方案

经

2011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1

年

9

月

9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及

201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

议

、201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延长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A

股和

H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现

A

股配股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950

号文核准

。

一、本次

A

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1、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2、

每股面值

：1.00

元

。

3、

配售比例及数量

：

本次

A

股配股以本次

A

股发行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8

月

27

日

，T

日

）

收市后招商银行

A

股股本总数

17,666,130,885

股为

基数

，

按每

10

股配

1.74

股的比例向

A

股股东配售

，

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为

3,073,906,773

股

。

本次

A

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28,556,

593,921.17

元

。

4、

配股价格

：9.29

元

/

股

。

5、

发行对象

：

截至

2013

年

8

月

27

日

（T

日

）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招商银行

A

股股份的全体股东

。

6、

发行方式

：

网上定价发行

。

7、

承销方式

：

代销

。

8、A

股配股主要日期

：

本次招商银行配股发行为

A

股

、H

股配股发行

，A

股配股发行公告与

H

股配股发行公告同步刊登

。

发行公告刊登后

，A

股和

H

股的配股发行时

间安排按照境内外证券市场法规要求执行

。

本次

A

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

交易日

A

股配股安排

A

股停牌安排

2013

年

8

月

23

日

（ T- 2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

告以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13

年

8

月

26

日

（ T- 1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3

年

8

月

27

日

（ T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3

年

8

月

28

日至

2013

年

9

月

3

日

（ T+1

日 –

T+5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5

次

）

全天停牌

2013

年

9

月

4

日

（ T+6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3

年

9

月

5

日

（ T+7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

或发行

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

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1：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

注

2：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

A

股配股

，

联合主承销商及财务顾问将

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二、本次

A

股配股的认购方法

1、A

股配股缴款时间

2013

年

8

月

28

日

（T+1

日

）

起至

2013

年

9

月

3

日

（T+5

日

）

的上交所正

常交易时间

，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

2、

认购缴款方法

A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

户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也可

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

、

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

理配股缴款手续

。 A

股配股代码

“700036”，

配股价

9.29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

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有

A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0.174），

可认购数量不

足

1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

“

招行配股

”

可配证券余额

）。

在

A

股配股缴款期内

，

股东可多次申报

，

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

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

三、咨询电话

本次

A

股配股投资者咨询电话 为

0755-83077967，0755-83077093，

010-57601812，010-57601819。

四、发行人、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及财务顾问

1、

发行人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联系人

：

许世清

、

吴涧兵

、

任远果

、

李蕾

、

刘赞

电话

：0755-83198888

传真

：0755-83195109

2、

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人

：

文渊

、

林隆华

、

章林峰

、

周辰

、

高书

、

史善胤

、

谭汉豪

、

边思敏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8

层

1807-1819

室

联系人

：

李星

、

段爱民

、

陈亿律

、

吴佳宏

、

金雷

、

戴逸伦

、

苏秉刚

、

宋玉林

、

袁

帅

、

马进

电话

：010-66273333

传真

：010-66273300

3、

财务顾问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楼

联系人

：

罗少波

、

刘彤

、

肖迪衡

、

沈韬

、

杨蕊

、

孟祥友

、

樊耀星

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121

特此公告

。

发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9

日

A

股简称：招商银行

H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13-037

A

股代码：

600036 H

股代码：

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A

股配股发行提示性公告


